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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：财务管理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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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医学会财务报销制度（试行） 

（2016年 9月 27日第 25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经费管理的规定，进一步规范中

华医学会（以下简称“学会”）财务报销行为，加强资金管理，保障

资金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

度》等国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，结合学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学会和所属专科分会的报销行为，且各项

费用报销应当按照本制度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。 

第三条 严格执行预算管理规定。各项费用报销应在预算（或

标准）内控制，同一项目或事项累计金额达到 1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

费用报销应当附经审批的预算。 

第四条 严格执行采购管理规定。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

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

务的行为，必须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，费用报销时应当附相

关政府采购证明材料。政府采购目录外且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、工

程和服务采购，按照学会有关采购的管理规定执行。 

第五条 严格执行合同管理规定。3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费用报

销应当附与该供应商签订的且经审批的合同。对于附预算清单的合

同，报销时应当附供应商盖章的且经学会相关负责人审核确认后的

结算清单。 

第六条 严格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决策事项。对于因工作需要临

时动议一次性使用金额在人民币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资金，按照

《中华医学会关于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必须经集体讨论规定的实施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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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章 报销基本原则 

第七条 真实性原则。报销所附原始凭证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

经济业务事项取得，且票据来源合法、内容真实。票据、合同均应

提供原件，单位名称必须为“中华医学会”。 

第八条 时效性原则。票据必须合法有效，应为报销当年开具

票据，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在开具日期的 60 日内（年度内）及时办

理报销，当年开具的票据最迟应于次年 1 月内办理报销。借款人借

款后，应及时办理报销，无特殊原因逾期三个月不报的，财务处报

经学会分管领导同意后从相关借款人工资绩效中扣还借款。 

第九条 规范性原则。经办人员应使用学会统一格式的借款

单或支出证明单按照要求填写，相关签字审批手续必须齐全。借

款单和支出证明单大小写金额必须一致，填写的内容不得涂改，

涉及费用分摊事项应由费用归属部门主任或相关项目负责人审核

签字确认。 

第十条 完整性原则。报销所附原始凭证必须齐全，为防止票

据丢失，经办人应将小尺寸票据及相关证明材料按照粘贴单大小及

单据排列顺序沿左侧粘贴整齐，不得将金额和签字部分粘贴覆盖，

并正确填写所附小尺寸票据张数。 

第十一条 财务审核签字和报销时间：每周一至周四全天及周

五上午办理，凡遇离退休医药费报销当日不办理其他报销业务，顺

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办理。 

第三章 审批权限、程序和责任 

第十二条 审批权限和程序按照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

人的原则，明确各级审批人的审批权限和审批责任，各级审批人应

在规定的权限内进行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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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会日常公用经费审批权限：学会各部门 1 万元以下的费

用报销由部门负责人审批，1 万元（含）～10 万元费用报销由分管

领导审批，10 万元（含）以上费用报销由秘书长（或授权人）审批。 

（二）学会项目经费（含学术交流）审批权限：10 万元以下费

用报销由部门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审批；10 万元（含）～50 万元

费用报销由分管领导审批；50 万元（含）以上费用报销由秘书长

（或授权人）审批。 

（三）专科分会经费审批权限：专科分会 10 万元以下费用报销

由分会主任委员审批，10 万元（含）～50 万元费用报销由分管领

导（分管专科分会的中华医学会领导）审批，50 万元（含）以上

由中华医学会秘书长（或授权人）审批。 

第十三条 各级审批人应在规定的权限内按照以下程序进行

审批。 

（一）学会日常公用经费审批程序： 

经办人填写支出证明单 部门负责人审批 财务处审核

分管领导审批 秘书长（或授权人）审批 出纳付款 

（二）学会项目经费（含学术交流、业务培训、受托项目等）

审批程序： 

经办人填写支出证明单 部门负责人审批 项目负责人

审核 财务处审核 分管领导审批 秘书长（或授权人）审

批 出纳付款 

（三）专科分会经费归口管理部门和审批程序： 

专科分会日常公用经费、常委会、委员会的费用报销归口管理

部门为学术会务部；换届会的费用报销归口管理部门为组织管理部；

项目类费用报销由相关项目归口管理部门负责。具体审批程序为： 

经办人填写支出证明单 专科分会主委审批 归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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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负责人审核 财务处审核 分管领导审批 秘书长（或

授权人）审批 出纳付款 

第十四条 学会及专科分会 1 万元（含）以上费用应在预算内

报销，无预算不办理报销。在处理特殊紧急或突发事件时，有关部

门可以先向分管领导汇报（电话书面记录或短信），分管领导同意

后先办理借款应急，再按照决算审批程序审批后办理报销。 

第十五条 签字人责任：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，审批人应

正确行使审批权力，严格执行各项财经制度，不得在空白支出证明

单、借款单等单据上签字。具体签字审批责任为： 

（一）借款人和报销人：秉承厉行节约、勤俭办事原则，对付

款事项的真实性、合规性及价格合理性，票据来源合法性，开具内

容真实性、完整性，同时对经手的各类票据的安全性承担直接责任。 

（二）部门负责人（或分会主任委员、项目负责人）：严格规范

管理，健全内部控制，在项目计划内、预算内和权限内行使审批权，

对付款事项的合理性、必要性承担责任，同时对付款事项的真实性、

政策相符性、经济合理性承担管理责任。 

（三）财务部门负责人（或稽核主管）：对借款人的信用、是否

符合合同、预算、开支标准、相关财经政策、审批程序的要求，以

及报销票据的真实性、合规性，支出证明单摘要、内容、金额填写

的规范性、完整性，资金支付方式的合规性等承担审核责任。 

（四）分管领导：对所分管的部门职责、部门工作计划、涉及

部门之间业务交叉应与学会事业发展相协调，在审批权限内并按照

分管部门的职责对付款事项进行审核，对付款事项的合理性、必要

性，以及与学会事业发展紧密相关性承担分管责任。 

（五）秘书长（或授权人）：对所有费用报销事项承担领导责任。 

（六）出纳：把好付款最后一关，对付款金额正确性、审批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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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完整性、资金支付安全性和支付方式合规性承担付款责任。 

第四章 费用开支标准 

第十六条 落实《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

系群众的八项规定》的精神，参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

法》（财行〔2016〕214 号）、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（财

行〔2016〕71 号）、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［2013］

516 号），依据学会相关管理制度规定，坚持厉行节约，反对浪费，

勤俭办事的原则，结合学会事业发展实际，制定费用开支标准。 

第十七条 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委托办事项目资金的费用开

支范围和标准，按照相应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批复预算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除第十七条以外的其他资金费用开支标准按照以

下规定执行： 

（一）工作会议 

工作会议按照《中华医学会工作会议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执行，

是指由学会或专科分会举办的全体理事会议、常务理事会议、专科分

会主委和秘书长会议、地方医学会秘书长会议、专科分会常委会和全

体委员会等。工作会议应当在政府定点酒店召开，食宿费不得超过 500

元/人天，其中：不安排住宿的工作会议的伙食费限额为 150 元/人天。 

（二）业务会议 

业务会议是指学会和专科分会主办的各类学术交流、业务培训

及项目会议。业务会议的食宿费开支按照与酒店（原则上为政府定

点酒店）签订的合同价格为准。如遇特殊情况，应说明原因并经分

管领导审批后再予以报销。 

（三）国内差旅费 

国内差旅费是指到常驻地以外参加各类会议、培训或调研考察

等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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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城市间交通费、差旅补助标准 

类  别 
部级及相当 

职务人员/院士 

司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

/正高职称专家 
其余人员 备注 

城市间交

通费 

飞机头等舱 

火车软席软卧 

高铁/动车商务

座，全列软席列车

一等软座 

轮船一等舱 

汽车凭据报销 

飞机经济舱 

火车软席软卧 

高铁/动车一等座，全列

软席列车一等软座 

轮船二等舱 

汽车凭据报销 

飞机经济舱 

火车硬席硬卧 

高铁/动车二等

座、全列软席列

车二等软座 

轮船三等舱 

汽车凭据报销 

不含旅游

船和包车

差旅补助 按照《中华医学会国内差旅费报销的补充规定》执行 

 

2．住宿费标准 

按照财政部规定的现行国内差旅住宿标准执行，原则上超标部

分不予报销。如遇特殊情况，应说明原因并经分管领导审批后再予

以报销。 

（四）公务出国费 

公务出国人员按照财政部现行的因公临时出国管理规定执行，

原则上超标部分不予报销。如遇特殊情况，应说明原因并经分管领

导审批后再予以报销。 

类别 
部级及相当 

职务人员/院士 

司局级/正高 

级职称专家 
其余人员 备注 

住宿费 据实报销 按财政部现行的因公临时出国管理规定执行 

国际差旅

（含国外城

市间交通） 

飞机头等舱 

火车高级软卧包厢

轮船一等舱 

飞机公务舱 

火车软卧 

轮船二等舱 

飞机经济舱 

火车硬卧 

轮船三等舱 

国际列车国外段

6 小时以上 12 美

元/人天 

伙食补助 按出访国家相应的伙食补助标准报销。 

公杂补助 按出访国家相应的公杂补助标准报销。 

其他费用 
是指签证费、保险费、防疫费、国际会议注册费等，凭有效原始票据据实

报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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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公务接待费 

公务接待费报销必须附经学会分管领导审批的《中华医学会公

务接待审批单》。具体标准如下： 

1．接待外单位来学会工作或临时外聘的专家，原则上午餐在

学会食堂用餐，晚餐每人每餐不得超过 80 元。 

2．宴请国内宾客，每人每餐不得超过150 元（含酒水和服务费）。 

3．宴请国外宾客，每人每餐不得超过 300 元（含酒水和服务费）。 

4．在确定陪同用餐人员时，应从严掌握，严禁用公款高消费。 

5．赠送外宾礼品、纪念品等标准限额为 400 元/人。 

（六）职工加班餐费 

本单位职工（含聘用人员）临时公出、加班及值班期间，按每

餐不超过 50 元的标准报销餐费。餐费报销必须附经学会分管领导

审批的《中华医学会临时公出（或加班）餐费报销单》。 

（七）劳务费（咨询费） 

劳务费是指个人独立从事各种非雇佣的劳务所取得的所得，即

学会支付给外单位人员的劳务报酬，按照以下标准执行。 

序号 劳务内容 支出标准 

1 专家讲课费 

大会主席/院士/知名专家：≤5000 元/次 

特邀大会报告：≤3000 元/次 

专题报告：≤2000 元/次 

2 专家主持费 ≤1500 元/次 

3 现场手术示教 ≤3000 元/台 

4 笔译费 每千字 200 元（以汉字计算字数） 

5 同声传译 ≤5000 元/天 

6 专家审稿费 ≤1000 元/天（按照实际审稿天数） 

7 调研考察劳务费 ≤1000 元/人 

（待续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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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续表）   

序号 劳务内容 支出标准 

8 筹备劳务费 
≤1000 元/天（注明筹备期间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量） 

学术会议有结余时支付，且当月支付上限不超过 8000 元 

9 工作人员劳务费 

≤1000 元/会期（500 人或 500 人以下会议，主要工作人

员适当增加，不超过 2000 元/人；500 人以上会议，主要

工作人员适当增加，不超过 3000 元/人） 

10 
科技奖及重大财政

项目评审劳务 

≤2000 元/天（重大财政项目评审是指年度经费不低于

500 万元的财政类项目的评审） 

11 评审劳务费 ≤1000 元/天 

12 论文奖金 ≤3000 元/人（特殊事项奖金按照批准预算执行） 

13 项目咨询费 ≤1000 元/天（受托财政项目按照批准预算） 

14 专科分会工作会 ≤1000 元/会期 

备注：1．知名专家为二级（含）以上教授或分会副主委（含）以上委员（含往届）。 

2．上述劳务费均不含个人所得税。 
 

第五章 不予报销事项 

第十九条 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

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》的精神，参照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

费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下列事项不予报销： 

（一）燕窝、鱼翅、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等高档菜肴、

高档酒水。 

（二）烟酒、花卉、水果、烟花爆竹。 

（三）贺年卡、明信片、年历等物品。 

（四）年货节礼（慰问离退休人员、老专家不在此限）。 

（五）礼品（按照对等原则赠送国际组织或国际友人的不在

此限）。 

（六）旅游、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。 

（七）纪念品、土特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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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和活动发生的费用。 

（九）其他不予报销事项（如：个人因私消费事项等）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中华医学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经学会党政领导班子会议审议，由常务理

事会批准后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实施，原《中华医学会财务报

销制度》自本制度发布之日起废止。 

 




